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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新聞稿 
以財政支援建設  以建設培養財政 

 

發布日期：108.6.20 

新聞標題：行政院審查通過「關稅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

財政部表示，為強化貨棧、貨櫃集散站及經海關核准實施自

主管理業者之管理，擬具「關稅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陳報行政

院，經該院於今日（108 年 6月 20 日）第 3656 次院會決議通過，

草案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增訂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業者應置專責人員辦理自主

管理事項及其人數、應具備資格、任務、監督等事項，由財

政部訂定辦法，以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。（修正條文第 26 條

之 1） 

二、 提高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違反貨櫃及貨物存放、移動、

通關或管理等相關規定之罰鍰上限。(修正條文第 86 條) 

三、增訂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業者違反辦理自主管理 相

關規定之罰責。(修正條文第 86 條之 1) 

      財政部進一步表示，本修正草案行政院將於近日送請立法院

審議，該部將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，俾早日完成修法程

序。 

 
 


